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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
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告僅供參考，並不構成邀請或遊說收購、購買或認購證券之要約，或邀請訂立協議進行
上述任何事宜，亦無意招攬任何要約以收購、購買或認購任何證券。本公告或其任何副本不
得帶進美國或於該地分發或給予任何美籍人士。未辦理登記手續或未獲豁免登記規定前，不
得在美國提呈或出售任何債券。而本公告所述證券將根據所有適用法例及規例出售。本公司
並不打算於美國公開發售任何證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59）

完成發行人民幣 1,000,000,000元於 2014年到期之
2.75%有擔保債券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 2011年 7月 6日之公告（「該公告」）。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
彙與該公告所用者具有相同涵義。

經過獨家賬簿管理人兼獨家牽頭經辦人滙豐進行詢價後，發行人已於今天發行
人民幣 1,000,000,000元於 2014年到期之 2.75%有擔保債券（「債券」），發售價為 99.288%。

債券發行所得款項淨額約為人民幣9.9億元（相等於約11.9億港元），將用作撥付本公司及其附
屬公司之一般營運資金及實施其擴展策略。

預期債券在新交所之上市將於 2011年 7月 15日生效。就債券原則上已獲批准上市及報價，以
及債券獲准納入新交所正式名單，不可視為對發行人、本公司或債券質素之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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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本公告而言，以人民幣為單位的金額乃按 1港元兌人民幣 0.83元的匯率換算為港元。

承董事會命
主席

鄭家純博士

香港，2011年 7月 14日

於本公告日期，(a)本公司執行董事為鄭家純博士、曾蔭培先生、林煒瀚先生、張展翔先生、
杜家駒先生及鄭志明先生；( b )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杜惠愷先生、維爾‧卡馮伯格先生
（維爾‧卡馮伯格先生之替任董事：楊昆華先生）、杜顯俊先生及黎慶超先生；及(c)本公司獨
立非執行董事為鄺志強先生、鄭維志博士及石禮謙先生。

* 僅供識別


